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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授权书

本人同意授权审批机构1及全国各级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构通过司法机关2、政府机

构3、群团组织4、金融机构、提供货币资金转移服务的非银行支付机构、大数据管理及服务

机构、公共事业单位、相关行业性组织和社会团体等涉及本人基本信息及家庭经济状况信息

的机构、单位、部门，就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社会保障类以及其他需要依据居民家庭经济

状况进行行政确认、行政给付、行政审批等的相关事项，对本人基本信息及家庭经济状况信

息进行查询、核算和比对。

本人亦同意授权合法留存本人基本信息和家庭经济状况信息的前述机构予以配合提供

本人基本信息和家庭经济状况信息。

本授权有效期限自签署之日起至申请人5退出该事项止。

本人承诺以下身份证件号码、签名（或指印）均真实有效，如有虚构、隐瞒、伪造，本

人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及后果。

本人声明：本人已仔细阅读上述所有条款及填写须知，且对所有条款的含义及相应的

法律后果已全部知晓并充分理解，本人自愿作出上述授权、承诺和声明。

授权人信息

姓名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签名/指印

监护人信息

姓名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与授权人关系 签名/指印

经办人员：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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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须知：

1、审批机构1包括但不限于：乡镇（街道）及以上人民政府、县级及以上社会救助、社

会福利等社会保障类主管部门、乡村振兴部门。

2、司法机关2包括但不限于：法院、检察院。

3、政府机构3包括但不限于：发展改革、教育、公安、司法行政、财政、税务、民政、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医保、规划和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海事、退役军人事务、农业农

村、乡村振兴、卫生健康、市场监管、金融监管、应急管理、通信管理、能源、统计、政务

数据管理、监狱管理局，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

4、群团组织4包括但不限于：残联、工会、红十字会。

5、申请人5指授权人本人以及与本人相关的其他申请人。

6、采用纸质授权书方式授权的，应由授权人本人或其监护人亲笔签名或按捺指印以确

认。

7、采用电子授权书方式授权的，需经身份鉴别确认授权人本人或其监护人身份后，通

过可靠的电子签名方式确认授权。

8、授权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由其监护人签署，并在监护

人信息表中填写相关信息。

9、监护人承诺其签署授权书时监护人身份真实有效，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及后果。


